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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文件 

 
苏教关委〔2021〕6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全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 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

  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（系统）关工委，各高等学校关工委： 

近年来，全省教育系统关工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重要指示，认真落实中共江苏省委教

育工委、省教育厅《关于推进全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优质化建设

工作的意见》，在巩固提高关工委常态化建设成果基础上，全

面推进关工委优质化建设工作，充分发挥“五老”队伍优势，

创造性开展工作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做出了积极贡献，涌现出

了许多先进典型。为庆祝我省教育系统关工委建立 30 周年，总

结经验，鼓励先进，推进工作，经批准，我委决定组织开展全

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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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表彰范围与奖项 

（一）表彰范围：2018 年以来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做出突

出成绩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系统）关工委、各级各类

学校关工委、高校二级学院关工委和教育系统内从事关心下一

代工作的个人。 

（二）奖项设立：全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、

全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、全省教育系统关心下

一代工作突出贡献奖、全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四

项。 

二、评选条件与名额 

（一）评选条件 

1.先进集体。全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应具

备以下条件：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加强关心下一代工作文件，

有组织地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三年以上，关工委工作常态化建

设考核合格；党政领导和职能部门重视关工委工作，紧紧围绕

党的中心工作和本地本校的中心任务，有计划、有针对性地开

展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教育活动；本单位关工委在搭建工作

平台，组织、指导老同志配合本地区本校开展各种关爱青少年

活动中取得明显成效，社会影响好，群众认可度高；巩固提高

常态化建设成效显著，注重加强关工委自身建设，制度完善，

工作规范。 

2.先进个人。全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授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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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系统内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的离退休同志以及关工委工作

团队中的在职人员。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认真执行党的路线、

方针、政策，热心并积极投身关心下一代工作；热爱教育事业，

具有奉献精神，能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；在

为青少年办实事、做好事过程中，具有典型的感人事迹，有一

定的影响和威望；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三年以上。 

3.突出贡献奖。全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奖

授予从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或高等学校领导岗位退下

后，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三年以上，并作出突出贡献的关工委

负责人。 

4.荣誉奖。全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授予长期

关心和投身关心下一代事业发展，曾担任过设区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教育局或高等学校关工委主要领导职务多年，在关心下一

代工作中作出杰出贡献的老同志。 

（二）名额分配 

本次推荐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1。突出

贡献奖、荣誉奖数量酌定。 

三、推荐办法 

（一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工作按照分配名额，采取

自下而上、上下结合的方式，在充分酝酿、讨论的基础上产生。 

1.普教系统由设区市教育关工委在广泛征求所辖县（市、

区）教育局意见基础上提出建议名单，经设区市教育局党委审

核后填写推荐表，在一定范围公示后等额报送省教育系统关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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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。 

2.各高校关工委根据本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实际情况，在对

照评选条件基础上，向学校党委提议，经学校党委同意后填写

推荐（自荐）表，并在一定范围公示后（公示办法见后文）报

送省教育系统关工委。 

（二）突出贡献奖、荣誉奖两项，由设区市教育局关工委、

有关高校关工委商省教育系统关工委后提名，经同级党委同意

后填写推荐表，报送省教育系统关工委。 

（三）各地各校推荐先进个人，应以在第一线从事关心下

一代工作的离退休老同志为主，并适当考虑老同志的年龄结构。

普教系统要向基层倾斜。关工委在职干部先进个人比例控制在

20%以内。在职副厅级及以上干部不参加评选。 

（四）教育部关工委、江苏省关工委今年也将组织表彰先

进集体和先进个人。我委的推荐名单，将从此次各地各校推荐

（自荐）名单中产生。凡确定由教育部关工委、江苏省关工委

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，不再列入我委表彰名单。中国关

工委、中央文明办去年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，不参加今

年评选。 

（五）我委将组织专家组协助把关，在坚持评选原则和条

件的基础上，提出表彰和推荐的建议名单，报省教育厅审定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评选工作要本着实事求是、坚持条件、好中选优、

确保质量的原则，以实际工作为基础，以工作成绩为依据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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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提供先进事迹的总结材料。杜绝拔高成绩、弄虚作假等不实

之风。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，秉公办事，确保被表彰的先进

集体和先进个人真正具有先进的代表性和榜样的示范性。 

（二）高等学校关工委、高校二级学院关工委推荐（自荐）

的先进集体推荐材料，在报送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之前，需先将

推荐（自荐）材料的电子版发给本活动片第一牵头学校关工委，

集中在本片微信群内公示 7 天征求意见，并在推荐表相应位置

注明公示起讫时间和公示渠道。上述要求不涉及高校推荐的先

进个人。 

（三）推荐材料要求。先进集体（附件 2）、先进个人（附

件 3）、突出贡献奖（附件 4）、荣誉奖（附件 5）的推荐表中的

“主要先进事迹”，要突出重点，凝炼扼要。先进集体不超过

2000 字（不够可附页），先进个人、突出贡献奖、荣誉奖均不

超过 1000 字（不够可附页）。以上推荐表，纸质材料均一式一

份，同时报送电子材料。 

各设区市在报送材料时请同时填报相应的汇总表（附件 6）。 

    （四）上述各种奖项的推荐材料，需在 7 月 31 日前报送至

省教育系统关工委秘书处。纸质材料邮寄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

路 15 号江苏教育大厦 504 室（邮编 210024）；电子材料发送邮

箱：guangw@ec.js.edu.cn。联系人：李坤（025-83335592）、

崔定友（025-83335584）。 

各地各校关工委要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推荐过程中，要

通过报告会、座谈会等形式，总结交流关工委工作，把 30 年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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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
  

单位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

南京 11 18 

无锡 10 18 

徐州 12 18 

常州 10 17 

苏州 11 18 

南通 12 18 

连云港 9 15 

淮安 10 17 

盐城 12 18 

扬州 10 17 

镇江 10 16 

泰州 9 16 

宿迁 9 15 

   

高等学校 
每校可自荐本级关工委 

或推荐 1个二级关工委 
每校限推荐 1名 

总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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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 
 

单位全称  
关工委成立

时间 
 

主要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通讯地址 

（邮编） 
 

主 

要 

先 

进 

事 

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不够可附页）

此表已于    月   日至   月    日  在 第   高校活动片微信群公示（仅限高校填写） 

本单位党

委意见 

（章） 

高校或市教育局

党委意见 

（章）

省教育系统关

工委意见

省教育厅审定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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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 
 

姓名  性别  年龄  

现任职务  原任职务  政治身份  

工作单位  

主 

要 

先 

进 

事 

迹 

 

 

 

 

 

 
 

（不够可附页）

本单位

党委意

见 

（章）

高校或市教育局

党委意见 

（章）

省教育系统关工

委意见 

省教育厅审定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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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奖推荐表 
 

姓名  性别  年龄  

现任职务  原任职务  政治身份  

工作单位  

主 

要 

先 

进 

事 

迹 

 

 

 

 

 

（不够可附页）

本单位

党委意

见 

（章）

高校或市教育局

党委意见 

（章）

省教育系统关工

委意见 

省教育厅审定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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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推荐表 
 

姓名  性别  年龄  

现任职务  原任职务  政治身份  

工作单位  

主 

要 

先 

进 

事 

迹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（不够可附页）

本单位

党委意

见 
（章）

高校或市教育局

党委意见 

（章）

省教育系统关工

委意见 

省教育厅审定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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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  

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推荐名单分市汇总表 
（表式） 

（         ）市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2021 年    月    日 

奖项 序号 单 位 全 称 

先进

集体 

1  

2  

3  

…  

  

奖项 序号 姓名 单位及其职务 

先进

个人 

1   

2   

3   

…   

   

突出

贡献

奖 

1   

…   

   

荣誉

奖 

1   

…   

   

  

 




